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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你 把 握

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
地址：望春东路88号

15888909099（757577）

地址：广电路168号
0579-87332168

西城街道雅田（灵阳自然村）有三幢
（190平方米、300平方米、1000平方米）
厂房以投标的方式出租，押金 20000
元，其中 1000 平方米押金 50000 元。
投标时间：2022年6月20日上午9时30
分；投标地址：西城街道办事处7楼。

报 名 电 话 ：13106250687 应
13967937869 应

永康市西城街道雅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2年6月14日

厂房出租
永康市水投水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因

工作需要特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若干

名，主要负责工程现场管理、工程前期工

作、招投标工作。资格条件：专科以上学

历，45 周岁以下，有经验者优先。报名

时间：2022 年 6 月 14 日-6 月 16 日。报

名地址：金城路1079号2楼

联系电话：0579-89285266

295266

招 聘

2022年6月14日（第1442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浙0784民初1122号
被告：周翔，住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古

明 村 里 杨 14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9410126911；被告：翁双东，住
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大徐村 10 号，公民
身份号码：330722198607049011：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翔、翁双东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由于被告周翔、翁双东下落不明，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 0784 民初 1122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由被告周
翔、翁双东归还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代偿款 34135.63 元并支付资金占
用期间的利息损失（2018 年 8 月 25 日起的
利息损失以 8825.83 元为基数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止，2018 年 12 月 15 日起的利
息损失以 34135.63 元为基数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均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浙
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938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338 元，由
被告周翔、翁双东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209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22）浙0784民初1305号
胡四新、胡巧飞（住所地均为：浙江省永

康市古山镇胡库上村碧泉路1弄25号,公民

身 份 号 码 分 别 为 ：
330722196610063819、
330722196511083822）。原告胡朝辉、
胡静与被告胡四新、胡巧飞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2）浙 0784 民初 130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胡四新、胡巧飞偿还
原告胡朝辉、胡静代偿款 246015.98 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1 年 12 月 9 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被告胡四新、胡巧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499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390 元，
由被告胡四新、胡巧飞共同负担。本案生效
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
行判决，逾期未履行并经权利人申请强制执
行的，本院可依法对相关被执行人采取列入
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通过媒
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罚款、拘留等措施，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你们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2）浙0784民初1542号
陈震圣、李玲敏（住所地均为：浙江省永

康市芝英镇街头村255号,公民身份号码分
别 为 ： 330522197811116917、
330722198002261423）原 告 楼 美 儿 与
被告陈震圣、李玲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784 民初 1542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如下：

由被告陈震圣、李玲敏归还原告楼美儿借款
40000 元 并 赔 偿 利 息 损 失（利 息 损 失 自
2022年3月2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三日
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8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200 元，
由被告陈震圣、李玲敏负担。本案生效后，
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
判决，逾期未履行并经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
的，本院可依法对相关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
信名单、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通过媒体
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罚款、拘留等措施，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1）浙0784民初6385号
被告：徐跃琴，女，1965 年 1 月 14 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501141021），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石柱镇新店村新祥巷5号。被告：陈
其红，男，1962年2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6202022313），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新店村新祥巷5号：原告
俞梅艳与被告徐跃琴、陈其红、陈江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去向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 0784 民初 638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由被告徐跃琴归还原
告俞梅艳借款人民币 129800 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自 2016 年 2 月 16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自2020年

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俞梅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徐跃琴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48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5148元，由被告徐跃
琴负担。本案鉴定费2400元，由原告俞梅艳
负担。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
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2）浙0784民初2253号
永康市潘龙模具厂（住所地：浙江省永

康经济开发区九州西路 638 号一楼东起第
一间,经营者：潘晓龙）本院受理原告东阿硕
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潘龙模
具厂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 0784 民 初 225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 签 订 的《模 具 制 造 合
同》。二、由被告永康市潘龙模具厂返还原
告东阿硕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预付的定作
款46000元，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5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永康市潘龙模
具厂负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 512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发电机出租出售

收 旧 机 械

13588608700

厂房出租

永康东高速路口附近

四 楼 1200 ㎡ 厂 房 出

租，可做装配、淘宝。

13506799223林女士

金水湾套房急售

宝龙公寓15067062956

厂房转让

经济开发区堰头小微

园，第二层 1000㎡，正

常 过 户 。

15967906599，胡女士

声 明

永康市大世界家电商

场遗失浙江中国科技

五金集团有限公司开

具的房屋管理押金发

票 一 份 ， 号 码

2016341，金额 24000

元，声明作废。

金都华城小区消防改造工程，预算
约50万元，向社会公开招标。要求具有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的企
业，项目经理为机电工程专业二级。请
携介绍信、三大证及项目经理证书复印
件，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至 16 日 16 时止
到高川花苑物业楼三楼报名。

电话：13738960133（525140）
永康市金都华城业主委员会

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22年6月13日

招标公告


